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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权及住院患者环境权的涵义阐释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萨克斯教授针对美国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环境管理行政决定过程公众参与程度低、环境行政诉讼中存

在的当事人资格等问题，根据公共信托原理、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提出了“环境权”的理论。[1]受萨克斯“环境权”理论的影响，

在欧洲及日本都于70年代展开了环境权问题的讨论。其中心议题是如果环境权成立的话，那么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权利呢?[2]日

本《东京宣言》根据大阪律师协会仁藤一、池尾隆良的意见，提出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和基本人权对待。【3】我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环境权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法律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至今仍然对环境权的内涵没有达

成共识。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4]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环境权看作是人权的一部分；[5]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民良好环境权，一是公民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6]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权仅指上述二者中的前者[7]。笔者

较为赞同吕忠梅教授的观点：环境权是一项法律权利，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合法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

利。[8]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生存权的保护有赖于环境权的保护。人类对环境的需求应包括对环境空间质量的满足和对环境物

质资源的利用两方面，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环境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性和人与环境关系的完整性。环境权的主体主要包括公

民、组织、国家甚至整个人类 [9]。环境权对象的环境，实际就意味着作为人类生存或生活必不可缺的基础的环境，而且在质与量

上，都必须满足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生活的各种必要条件。[10]环境权的主体不同，其包含的环境权的范围也不同，本文主要讨论

公民环境权。公民环境权最基本的权利范围应是公民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享有对自己生命健康不受环境污染而引起直接或间接损害以

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以满足生活的需要的权利。为了维护这一权利延伸出了对环境的空气、水、日照、通风、噪音以及资源开发对

环境的影响等情况的知情权；参与国家或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的参与权；在环境权正在受到侵害时的保卫权以及在环境权受到侵

害后的救济权。  

住院患者具有多重身份，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患者，他(她)应该享有普通公民的环境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

（她）进入医院后，就是一个特殊的主体，我们过去研究强调的是患者的治疗权和作为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权，忽略了患者进入

医院后应享有的环境权。笔者所研究的是住院患者在住院期间在医院这样的小环境里所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这种环境权的主体是

住院患者，权利的客体是医院环境，即医院的病室以及医院的周边环境。医院环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公共环境，是为一个患者提供

治疗和康复的场所，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文化层次与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还在于患者与常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对环境有

更直接、特殊的需求与依赖。[11]在医院环境中，患者拥有哪些环境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生命

健康不受环境污染而引起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其次，他们应该享有安宁的居住环境权，不受医院的各类噪音及意外声音的干扰和刺

激；再次，幽雅而舒适的居住、休闲环境和观赏美化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在基本环境权受到侵害时的保卫权以及在环境权

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权。  

二、我国住院患者的环境权现状的检视  

（一）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住院患者的环境权的隐含规定    

为了保障医疗机构的管理质量，我国国务院、卫生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规章和文件规范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这些规

定中就包含了对医院的环境和设施的基本要求，从而隐含了对住院患者的环境权的保护。如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中就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医疗资源、医疗需求和现有医疗机构的分布状

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当地的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

发展总体规划。从这些规定可以知道医疗机构的设立必须考虑其外部环境，而不能把医疗机构设立在嘈杂喧哗的闹市或者污染严重

的工业区或其他不宜患者治疗的环境中。1994年卫生部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则是对各种医疗机构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

件，其中包括医疗机构应该具备充分的床位、较为宽敞的室内环境，保障住院患者的较为舒服的住院环境。1982年卫生部出台的

《医院工作制度》的文件，其中就有两项制度和一个附件涉及住院患者的环境权的内容。第一项是卫生工作制度，要求医院应成为

“除四害、讲卫生”的模范单位；要认真搞好室内、环境和个人卫生，切实贯彻饮食卫生“五、四”制，认真执行隔离消毒制度，

搞好污水、污物、垃圾处理，防止污染和交叉感染；有计划地植草、种树，美化环境；认真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按国家规定，对

“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进行无害化处理。第二项是病房管理制度，要求病房由护士长负责管理，主治或高年住院医师积极

协助；定期向病员宣传讲解卫生知识，根据情况可选出病员小组长，协助做好病员思想、生活管理等工作；保持病房整洁、舒适、



肃静、安全，避免噪音，做到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说话轻；统一病房陈设，室内物品和床位要摆放整齐，固定位置，未经护

士长同意，不得任意搬动；保持病房清洁卫生，注意通风，每日至少清扫两次，每周大清扫一次；医务人员必须穿戴工作服帽，着

装整洁，必要时戴口罩；病房内不准吸烟。在附件病房工作人员守则中规定，在检查、治疗和处理中要耐心细致，选用合适的器

械，不增加病员痛苦，进行有关检查和治疗时，如换药、洗胃、灌肠、导尿等，应用屏风挡遮或到治疗室处理；有条件的医院对危

重和痛苦呻吟的病员应分别安置；保持病房空气流通，痰盂、废料桶和垃圾要及时处理，保持清洁卫生；按照病员患病的轻、重类

型，分别规定生活制度，建立动静相结合的、有规律的休养生活；合理地组织病员参加文娱活动。  

（二）实践中我国住院患者的环境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医疗机构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很多医疗机构的外部环

境还是内部环境都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医疗机构的设立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医疗机构与

患者供求关系失衡，因此患者进入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为了获得最好的治疗，患者只有

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从而导致患者各种环境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  

1. 住院患者无权选择住院病房  

患者踏进病房准备住院那一刻起，他们无权选择自己需要的住院病房，大部分患者只能听从医疗机构的安排，不管他们的室友

是重病还是垂危者，是男还是女，是慢性病患者还是急性病患者。因为我国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的床位都远远满足不了住院患者的

需求。对于大多数医疗机构来说,因为经济利益的缘故，病房内经常拥挤不堪，患者往往没有病床选择的权利。大多数医疗机构只

会根据病种大致分为几个科室，每个科室根据性别分若干病房，细心而又有条件的科室可能会根据患者的轻重酌情分配到不同的病

房。笔者就亲眼目睹了很多的大医院里，不仅病房内挤满了各种类型的病患者，而且在过道里也排满了临时性的床位，各种各样的

病患者拥挤在一起，哭声、骂声、呻吟声不绝于耳，菜味、药味、臭味扑面而来，试想，在这种环境下，患者的环境权从何谈起？  

2. 住院患者的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  

患者在住院期间，环境权中最重要的权利---健康权最易受到侵害。  

医疗机构的消毒隔离不到位，交叉感染现象频繁出现，对于抵抗力低下的患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健康就会受到严重的侵害。由

于病毒传染很难控制，医疗机构内感染的现象很明显。如当病房内的一位患者上呼吸道感染，整间病房其他患者都会被传染。对于

细菌感染，医生给患者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来预防细菌感染，这种做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保护了患者的权利，实际上，药物的使

用，特别是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同样会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只不过没有交叉感染那么显而易见罢了。导致交叉感染的原因有三：第

一，由于医疗机构的病房条件差，没有根据科学的标准分配患者的病房，容易导致患者的交叉感染现象。第二，医护人员成为疾病

传播的主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多数医院人员配备远远达不到国家要求。国家卫生部规定：医疗机构护士人数和床位数的比例不

得高于0.4:1，实际上，医院的人员配备都低于这个标准[12]，这无疑是增加职工的工作量，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论是护士还是医

生只有偷工减料，不可能完全按照卫生部规定的消毒隔离制度来进行医疗护理操作，这时医护人员的手也成为最重要的疾病传播途

径。第三、器械的不严格消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于那些条件比较差的小医院来说，器械消毒很难做到位。在实际治

疗过程中，一次性器械的重复使用非常严重，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节约时间。这种做法带来的最常见的后果就是交叉感染及

输液反应 [13], 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严重侵害了患者的权利。  

住院患者的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另一个方面是来自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抽烟行为，使患者受到“二手烟”的

污染。虽然医疗机构内都禁止吸烟，但还是有令不止，对于其他抽烟者，也许患者会提出抗议，但对于医生，一般情形，大部分患

者由于特殊的医患关系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有的甚至在了解自己主管医生的嗜好后在医生查房时主动递上一支烟，这对于患者尤其

是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健康无疑是一种伤害。  

（三）住院患者安宁权无法保障  

住院患者的相互干扰使其安宁权无法保障。在拥挤和闭塞的病房内，患者要亲眼目睹各种病人出进，有急性疼痛难忍高声呼叫

着而进的，也有痛苦呻吟最后死亡安静而出的。在这种环境下，患者要承受巨大的心里压力。对于住院患者尤其是慢性病长期卧床

的患者来说，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作息时间，而大病房内每个病人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他们之间相互的干扰成为许多患者反感住

院的一个因素。许多患者在住院期间都宁可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和不顾医护人员的再三强调都要回家睡觉，他们普遍的反映是：在医

院休息不好。当然这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自由行动离家又比较近的患者，而大部分人只能采取将就的心态在医院勉强自己适应别人。

特别是在同室患者中如果有抢救的，其余的几个病人就不可能得到正常休息，他们除了要忍受面临紧张的抢救气氛以外还必须忍受

医护人员的川流走动，因为医护人员是在治病救人，他们在正常工作，所以患者有再多意见也得理解。对于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来

说，一整晚甚至连续几天没有正常休息对他的身体健康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可表面看起来，患者对这种自身利益的侵

害没有申辩和抗议的理由。  

另外医护人员工作态度也会影响到患者的周围环境，比如有的医疗工作者在办公室高声谈笑，完全不顾患者的感受；有的护士

在做临床治疗时接私人电话，甚至相互之间嬉笑打闹。  

（四）住院患者的环境审美权缺位  

由于我国经济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建立的医院主要强调其治疗病人的功能，给人一种冷峻与肃穆，生严与

古板的整体效果，而忽视了医院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建设，从而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某些医院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虽

然在医院内建设一些诸如小花园、亭子等，并也设计了一些绿化带，但都是非常零散的，没有整体规划，不能让人产生一种舒服与

愉悦的审美情绪，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  

医院的病房设施陈旧，空间狭小，人员拥挤，很难保证病房的温度、湿度的正常化。大部分医院一般病房的空气流通少，日照



也很难，室内更难看到绿色的植物与充满生机的鲜花，患者长期呆在一种嘈杂与单调乏味的环境中，没有办法获得一种舒服可心的

治疗环境。  

我国医院大面积、长时间的白色刺激，白色的墙体与医护人员的白色工作服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不良的视觉干扰，有的甚至对白

色形成条件反射的恐惧，影响有效治疗。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长期处于白色环境中，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不利影响，白色的环境

时时提醒患者正在医院里联想到病痛和死亡。有少数卧床病人就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情绪越来越低落，直至忧郁而逝世。  

（五）住院患者的环境意识淡薄，缺乏维权观念  

住院期间，几乎所有患者重视的只是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很少有患者注意到他们在医院这个特殊环境下所受到的严重的环境

权的侵害。虽然有极少部分患者可能会适当地选择环境条件，但是他们考虑的也只是宽敞而干净的病房和设施相对齐全的医院，而

对于笔者所讨论的其他环境都没有给予关注。有些患者甚至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是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非常淡薄，尤其是对于这种新型的环境权的维权更是不知道如何保护。  

三、住院患者环境权的实现  

在国内法上，公民环境权是公民对其所生存环境所享有的特定生态性环境条件的权利。近年来，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恶化，使

公民产生了对环境权利的要求。只有在重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善环境并保护这种应有的权利。综上所述，造成

住院患者环境恶劣的因素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条件。在我们经济还不够发达的今天，要想做到医院的设施及管理达到完全人性化

的模式是有点难度。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不去重视这个问题，不顾患者的感受，忽视他们的权利。作为有一定身体缺陷的患

者，他们的权利更应该值得我们保护。  

（一）给予住院患者更多的病房选择权  

2009年国务院卫生部的掀起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应该加大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加大医疗机构的投入，

能够让我国的患者病有所治，医有所养，有充足的医院与病房让患者可以自由选择，而无需要一味听从医院的安排，从而影响患者

的心理，保障患者环境权的实现。我国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住院患者的病房选择权，医疗机构应充分尊重病患者对

病房的自愿选择权，不得强行安排病房。医院一旦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从而也就剥夺了患者的认同感。没有获得患者的认同的医

患关系是非常难处的，这也会影响患者治疗的效果，影响医院的声誉，因此完善医院的硬件设施，提供更多的空间为患者所选择，

让公民在医院中同样享有优良的环境权。  

（二）最大限度地保证住院患者的健康权  

严格执行医院的消毒隔离制度。患者住院期间更需要有一个健康无污染的环境，而能否拥有这样一个环境，主要是要消毒隔离

做到位。首先是空气消毒，每个医院必须设立院感科，定期检测病房内空气，并做好相应的登记到案；其次是器械消毒，严格禁止

一次性医疗器械的重复使用；加强管理，提高医护人员的素质，加强其责任心，使消毒隔离制度能真正落实到位，而不是作为应付

检查而亮出的一张挡箭牌，对于违规者应给以最严厉的惩罚。  

禁止在病房内吸烟。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有相关的警告牌，但这些警告似乎只是相对患者和家属而言，但在病房内走动频繁的医

生却对它熟视无睹。病房不同于普通的公共场所，我们也曾经提倡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但那只是在道德层次上要求。由于医院的

特殊环境，笔者认为应该对违规在病房吸烟的人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尤其是工作人员的违规，加重处罚，来维护住院患者的健康

权。  

（三）保障住院患者的安宁权  

科学分配住院患者的病房，排除同病房病友的干扰。首先要保证男女患者分开，这是最低要求，其次重病患者与轻病患者的隔

开，重病患者应有单独病房，再次是急性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的分开，最后是不同年龄层次的患者分开。这样尽量避免同病房的患

者相互制造噪音，干扰其他患者的休息，侵犯他人的安宁权。  

对病房的噪音应该设定特定的标准。由于患者是特殊性的群体，制定的标准应该低于常规的生活标准。医学证明，良好的休

息、饮食、精神状态是预防疾病和疾病康复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收到比治疗更好的效果。为了保证病房的安静、实现住

院患者的安宁权，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各医疗机构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病房之间应该设有隔音措施，不至于病房之间的相互干

扰；严禁医护人员以及患者和家属等在病房内高声喧哗和接打电话；工作人员和探视人员进入病房应该穿软底鞋以避免制造噪音。  

（四）住院患者的环境美好权建设  

为了保障患者的环境美好权的实现，应该在建设现代医疗机构的过程中，应该营造成使人产生生理上的舒适感和心理上的愉悦

感，从而产生心理审美效应，这样对患者来说，亲和性的健康医院环境应可以调整病苦情绪，创造良好的、亲切的气氛，增强战胜

疾病的信心，对患者的康复和疾病的减轻产生极大的影响。医疗机构设有足够的草坪、绿地以及相应的高低林带，组合成绿化、净

化、美化、香化的花园式医院，并在相应地点，设置配套的亭榭，桌椅，喷水池等设施，供病人散步、健身、休息、观赏之用。  

除了建立这种舒服、健康医院外部环境外，还需要改善和美化医院的内部环境，尤其是卧床患者能直接感受的病房内的环境。

病房的色彩装饰应根据各单元的病人不同应略有不同。内科病人多有器质性病变，各二级三级分科的病人色彩心理差别较大，消化

科用绿色作基调，其他科一般采用补色组合。医护人员的服装颜色也可以稍做调整（有些医院已经开始这样做）。病房就是病人的

“家”，患者的生理特征要求有适宜的室内环境，主要是适宜的温度、湿度、流动的新鲜空气以及良好的日照采光，我们知道，患

者从熟悉的家庭环境转入陌生的病房，对病情忧虑、恐惧，在心理上造成很重的负担，因此，创建温馨、自然、和谐、舒适、宽敞

的病房环境非常重要。在病房中应该种植一些适合在室内生长的植物，这样既可以保持病房的空气清新，又可以让患者心情愉快。  

（五）提高患者法律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权  

住院期间，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患者并不是被管制的对象，更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杀大权控制在医生



手里般对医院的侵权行为敢怒不敢言。患者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受侵害，同样也有权利享受安静舒适的环境。加强患者法

律保护意识，做好普及教育，患者尤其是住院患者只有在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好地享有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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